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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0911 法務部委員建議事項： 

王兆慶委員： 

優點： 

一、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執行工作規劃完善、目標明確。 

二、調查局的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架構完整、廉政署的 CEDAW 自製

教材優良。 

三、對法務部內部宣導多元性別、多元家庭平等，積極努力，有助

消弭歧視。 

缺點： 

一、戮力宣導性別平等，宣導素材富多樣性。惟建議未來有更明確

的回饋機制，例如了解宣導對象的反應、民間對宣導素材的認

同度、說服的效果，據以提升宣導成效。 

二、多元性別、多元家庭的平等，是這幾年台灣的熱門議題。法務

部目前著重對內宣導，期待未來再多向外著力，克服我國對多

元性別、多元家庭的歧視問題。 

三、三級機關未來應將性騷、性平工作小組分開獨立設置，性平工

作小組應每年兩次定期召開會議。也要請同仁多費心思，擬定

性平工作小組的議題。可從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、性別平等五大

重要議題等文件中，選取議題來研討，找到性平融入機關業務

的接合點。 

綜合意見： 

一、考核資料準備完善，主管人員重視性別平等工作。 

二、建議法治教育補助相關計畫，未來可將性別平等納入重要議

題，優先補助。法治教育補助是對民間部門發揮影響力的重要

政策介面，多與民間團體合作，可將法務部關心的性別平等議

題向民間傳播。 

 

郭玲惠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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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點： 

一、自製 CEDAW 教材完整，符合業務需求，值得肯定。 

二、部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 教育訓練普及率已有成效，特別是

初任文官之訓練。 

缺點： 

一、修法進度仍未能配合國家報告之建議完成。 

二、部分主管人員仍未達國家報告建議意見所要求的性別比例。 

三、有關於司法人員及從事犯罪被害人保護人員性別敏感度之提

升，未有較積極之培訓或規劃。 

四、有關於司法人員違反性別平等之懲戒流程未能法制化，其處理

流程亦未能考量性別議題。 

綜合意見： 

一、第 3 次國家報告之落實仍有採取積極措施之必要。 

(一)修法進度，仍未達目標部分，應積極修正。 

(二)司法人員、司法官及被害者保護律師，性別敏感度之提升，應有

完整之規劃及配套。 

(三)新住民及外籍移工之司法輔助，有較完整之統計分析及協助計

畫。 

(四)司法官涉及性平事項之處理，建議由組織、流程重新檢視修正，

符合性別平等之落實。 

二、CEDAW 教材及課程之質化發展，善用本部自製教材，以及針

對 CEDAW 與本部業務相關的條款及一般性建議，深化

CEDAW 之落實。 

 

李安妮委員： 

優點 

一、網頁的可近性與友善度頗高，內容也相當豐富，惟若能加強國

際間與性別平等相關法案之動態發展將更完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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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性別統計提供了不少關鍵性變項進行複分類相當不錯。 

三、具體提出三篇性別分析專題報告也很可貴。 

缺點 

未能將性別影響評估整個過程的資料完整呈現。尤其是對於第二

階段審查委員所提意見的參採情形，應反映在 GIA 表的補充說明

以及原始計畫書的修改與調整上。法律案的性別影響評估程序亦

然。 

綜合意見 

性別主流化是包括在所有政策、方案、計畫，從規劃、執行到成

效評估的過程中均能靈活運用已建構完備之相關工具，如性別統

計、性別分析、性別預算、性別機制、性別影響評估、性別意識

培力等，來去除既定的性別盲並設定出性別目標的整個過程。法

務部在前述幾項工具的整備上雖做得相當不錯，然並無法在中長

期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中展現出來。未來倘若能在年度性別主流

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，或修正計畫內容時將此一相互關連的系統

性樣態呈現出來，必定能達成業務中落實性別平等的終極目標。 

 

性平處： 

一、依 2018 年性侵害案件起訴、不起訴比例各為 40%、44%，建議

法務部探究不起訴率偏高之原因，俾使被害人能獲得司法救濟。 

二、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第 73 點建議政府研究離婚對配偶雙方

造成的經濟後果，並特別注意男性配偶因其全職和不被打斷之職

涯模式而強化的自身人力資本和收入潛力、女性職涯容易因婚育

及家庭中斷。此部分法務部除已就贍養費部分提出修法外，建議

蒐集國外作法，作為研修相關法規參考，並持續宣導男女財產平

等及離婚相關法律常識，以弭平離婚後男女經濟落差並防免離婚

婦女面臨之經濟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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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務部及所屬三級機關女性簡任人員比例較低（106年約占 15%、

107 年約佔 14%），建議善用女力，資格條件相同時，優先拔擢

少數性別，以達性別衡平。 

四、監察院調查案號 107 年度內調字第 51 號審認：法務部對於更生

保護會○○分會委託南投○○機構違法兼辦經營兒童學苑，關於

該學苑未立案、發生院生遭性侵害案件隱匿未報等節均毫無所悉，

顯未善盡督導之責，而提案糾正。建議就所督導曾涉違反性平案

件之機關（構），勤加查察，俾防範於機先。 

 


